2024年度政府研究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预算法》有关“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的规定，全面掌握部门资金使用情况及取得效果，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结合实际情况，我办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
1、部门基本情况
（一）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和区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及文稿。
（二）负责起草区政府向市委、市政府的重要汇报材料；协同和组织有关方面起草区委、区政府有关重要文件。
（三）对涉及全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等全局性工作的重大课题牵头组织调查研究，及时综合归纳，提出供区政府决策的参考方案和政策性建议。
（四）联络组织专家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重大决策、重大项目进行研究论证，提供咨询服务。
（五）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雁峰区政府研究中心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政策研究股、综合调研股。
（二）决算单位构成。雁峰区政府研究中心单位2022年部门决算汇总公开单位构成包括：雁峰区政府研究中心单位本级。
3、人员情况
2024年12月31日止我办在职人员5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基本支出年初预算安排77.48万元，全年预算数69.73万元，实际支出69.73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100%。人员经费支出64.53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2.54%；日常公用经费支出5.2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7.46%。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2024年度办公室无专项预算安排，其他项目年初预算安排11.20万元，全年预算数28.58万元，实际支出28.48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99.65%。项目为政府报告及调研经费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区政府研究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研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牢记“五个坚持”指示要求，主动融入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全力以文辅政、当好参谋助手，较好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获评“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现代化新雁峰工作先进单位。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得分98分，具体情况如下：
(一)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8分，扣2分)
财政拨款年初预算数88.68万元，全年预算数98.31万元，全年执行数98.21万元，预算执行率99.9%。
(二)产出指标(分值50分，得50分，未扣分)
1、完成《政府工作报告》，年度指标值：1，实际完成值：1件，分值10分，得分10分。
严谨、精细起草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多次组织会议专题研究，广泛征求区四大家和各镇街、区政府各部门的意见建议，经数易其稿完成起草任务，《报告》受到了代表、委员的热议和点赞。
2、积极参与服务全区中心工作、重点工作，年度指标值：高质量，实际完成值：高质量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积极参与服务全区中心工作、重点工作。配合区政府办、区发改局，草拟了《关于规范全区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操作办法》《全区重点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规范管理的操作办法》等系列规范机制；全力服务第三届省旅发大会观摩项目，起草南岳第一峰等项目汇报材料、调度纪要和解说词180余篇；把关审查区政府呈签的各类报告文件300余篇
3、各类会议纪要，年度指标值：按时按质完成，实际完成值：按时按质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全年完成领导讲话、致辞、汇报、主持词等各类材料300余篇，完成区政府常务会议纪要12篇、区长专题会议纪要11篇、班子碰头会纪要8篇，撰写的《乡村“小著名”推动“大振兴”》获省民政厅《湖南民政情况（第10期）》推荐，连片改造经验材料获住建部点赞，负责的工业企业“原地倍增”、隐性债务化解、廉政建设等典型经验发言材料受到一致好评 
    4、资金使用合规性，年度指标值：合规，实际完成值：合规，分值10分，得分10分。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合理安排预算收支；预算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资金支付有完整的审批流程和手续；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效益指标(分值30分，得30分，未扣分)
1、联合其他部门开展深入性研究，年度指标值：提出针对性、操作性建议，实际完成值：完成一批文稿，分值10分，得分10分。
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紧跟中央、省市区委重大决策部署，聚焦“制造立市、文旅兴城”、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安全生产、基层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围绕区政府领导关注、群众关切和急需解决的大事、小事、身边事，深入基层，实地走访调查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前瞻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供区政府决策参考，如《关于大力发展中药康养，支持打造古汉康养文旅品牌的建议》《关于支持衡阳布局数字经济产业，加快大数据产业园运营发展的建议》向市两会提交。
2、协助政府办对文稿把关审查，年度指标值：完成，实际完成值：完成300多份文稿审查，分值10分，得分10分。
把关审查区政府呈签的各类报告文件300余篇；审核把关“中国雁峰”新闻稿200余篇。
3、预决算信息公开，年度指标值：按要求公开，实际完成值：已按照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内公开预决算信息，分值10分，得分10分。
4、开展文明交通劝导、爱卫运动，年度指标值：积极参与，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开展文明交通劝导、爱卫运动等30余班次，到社区、村参加创文活动40余次；
 (四)满意度指标(分值10分，得10分，未扣分)
文字材料满意率，年度指标值：≥90%，实际完成值：90%，分值10分，得分10分。
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预算执行率有待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不到位
二是年初部门预算前瞻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年初部门预算编制不够精准，年中调整了部分预算。
七、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率。加强预算执行动态分析，针对项目跨年度结算的问题，争取项目尽早计划、尽早开展、尽早结算，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加大对《湖南省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宣传和培训，增强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